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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政自然资发〔2023〕14号

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

关于合作市2023年第4批农用地转为 

集体建设用地的批复

合作市人民政府：

你市报来《合作市人民政府关于合作市2023年度农用地转 

为集体建设用地的请示》（合政字〔2023〕28号）收悉。经州政 

府委托州自然资源局对你市申报的集体农用地转为集体建设用 

地已完成审查，现批复如下：



一、 同意呈报的农用地转用方案；
二、 同意将你市伊合昂街道办录豆囊村1.4427公顷（其中： 

林地1. 4427公顷）的集体农用地转为集体建设用地，用于合作 

市2023年度乡镇公共设施用地建设项目，不得改作它用；

三、 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依法办理用地审批手续。市自然资 

源局要做好实施情况的跟踪检查，并将实施情况及时反馈州自 

然资源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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